南京聚合码商贸有限公司商户入驻协议

入驻商户阅读：
本平台的运营主体为：南京聚合码商贸有限公司。

入驻商户入驻本平台前，请您仔细阅读本商户入驻协议，阅读后代表甲方同意乙方入驻平台，并为乙方提供商品信息发布、商品展示、订单管理、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如需）、客户服务等平台服务。
乙方同意遵守平台规则，在平台发布真实、合法、有效的商品信息，并保证所售商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
 
一、入驻合作内容
1.1. 甲方是拥有网络品牌、设计、生产、经销及零售实体，此次合作甲方将针对电商平台设计开发生产出10个系列以上的的品牌产品，并与乙方对该品牌产品在互联网上进行分销、零售。　　
1.2. 乙方拥有或建立专注于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B2C)的运营团队，凭借自身的技术实力和在电子商务方面的运营经验和能力，双方合作成立以销售甲方拥有的品牌商品为目的的电子商务平台。　　
1.3. 
二、入驻条件
2.1 乙方应具备以下条件：
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
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和商品来源；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具备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同意遵守平台规则和本协议的约定。
三、关于合作方式
甲方通过提供专供电商运营的食品品牌商品以及相关资源，乙方则负责为甲方该项品牌产品提供运营服务，包括网站/网店建设、运营、广告推广、客户服务、物流配送、收款结算等服务。双方建立电商战略合作关系。　　
四、关于合作期限及义务
1. 甲方负责提供电商平台所售商品并保证稳定的库存。并提供线下实体销售点体系的合作支持。
2. 甲乙双方共同制定面向客户的产品批发、零售指导价格分级原则，甲方负责监管。　　
3. 甲方有义务依照双方共同制定的`客户服务规范对网站销售的产品进行退换货处理;　　4.甲方负责监管乙方运营期间各方面工作进度。　　
4. 1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乙方应制作为建设电商平台所需要的有关产品图片、信息、介绍、市场及宣传等文档内容;并办理网上合作平台经营许可的各种资质。必要时，可由甲方提供配合和协助。　　
4.2乙方应于每周结束的次日，每月结束的三日内，每年结束的次月10日前向甲方提供每周、月、年的销售报表、销售分析、退换货分析、当前库存数据分析以及客户浏览记录和习惯分析。　　
4.3.乙方应对电商平台的后台信息系统、操作规范等的知识产权的利用对甲方负责。　
4.4.乙方应确保电商平台的信息系统性能满足合作需要的技术规范。　　
4.5.乙方负责网上电商平台的品牌建设、网店设计、网店建设、网店运营、网店推广、电话客服。　
4.6乙方负责第三方网上商城的日常推广、节庆等特殊促销活动的策划及实施。(本条视情况而定)。　　
五、关于收益分配(包含商户保证金）
5.1.经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注册在“阿里巴巴的小旺熊”为电商品牌以及运营载体(以下简称小旺熊)为项目投资主体。　　
5.2.资金方面，甲方出资万元整占投资比例51%，乙方劳动技　　术出资作价万元整，占投资比例49%。　　
5.3.资源方面，甲负责提供产品品牌、仓储、售后网点等资源;乙方负责提供电商运营管理与技术资源。　　
5.4.薪资待遇方面，合同期内工资待遇与福利按照行业岗位级别计算，视具体情况上下调整。　　5.5.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方面：　　
5.5.1.甲乙双方(后面称为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其核算原则为为：独自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六、关于商户入驻合作期满的资产的分割
6.1.甲乙双方在合作经营期间所有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作终至后，甲乙双方的出资现金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　　
6.2.对于乙方以劳动技术作价万元出资为干股，仅为合作期间分配利润的比例，不再以现金返还。　　
结算　　

 
双方以自然月为对帐结算周期，甲乙所聘财务人员应于每月10日前向双方出具上一对帐周期实际发生的结算金额对帐通知单，甲乙双方在收到账务对帐通知单5个工作日进行确认。双方对结算对帐单确认无误后3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签字确认货款及盈利。　　
七、商户违约责任（包含商户门店违规清算）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造成本合同约定的合作业务无法经营或由于一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经通知纠正后15日内仍未纠正的，视作根本违约，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如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违约方仍应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争议解决方式　　一切由执行合同引起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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